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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公布永嘉县 2022 年度重大行政决策
事项目录的通知

各功能区管委会，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县政府

直属各单位：

为规范重大行政决策行为，促进依法、科学、民主决策，提

高决策质量和效率，根据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（国令

第 713号）《浙江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（浙江省人民政府

令第 337号）《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温州市人民政府重大行

政决策程序暂行规定的通知》（温政发〔2017〕40 号）《永嘉

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永嘉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规

定的通知》（永政发〔2018〕142号）等有关规定精神，在各单

位上报重大行政决策建议项目基础上，广泛征集意见，经县政府

同意，现将《永嘉县 2022 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》予以公

布，并提出如下意见，请做好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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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各承办单位要按照时序进度会同有关单位，认真组织实

施重大行政决策项目。

二、各承办单位要认真落实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意见征集、

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、实施情况评

价等程序，确保程序正当、过程公开、责任明确。决策事项未履

行重大行政决策相关程序的，不得提交县政府常务会议审议。

三、重大行政决策作出后，依照政府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，

自作出决定之日起按规定向社会公布。

四、各承办单位要建立重大行政决策档案管理制度，对决策

过程和决策实施中的文件资料及时整理归档，实行决策程序全过

程记录。

五、各承办单位要切实抓好重大行政决策项目的落实，并做

好决策的后评估工作。

附件：永嘉县 2022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年 4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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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永嘉县 2022 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序号

重大行政决策

事项名称

重大行政

决策主体

承办

部门
法律政策依据

计划完成

时间

是否履行

公众参与

是否履行听

证程序

是否履行

专家认证

是否履行

风险评估

是否履行公

平竞争审查

1
永嘉县制造业高质量发

展“十四五”规划

永嘉县人

民政府

永嘉县

经济和

信息化

局

《浙江制造强省建设行动计划》《浙江省

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“十四五”规划》

《温州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“十四五”规

划》《永嘉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

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》

2022年 是 否 是 是 是

2
永嘉县农业农村发展

“十四五”规划

永嘉县人

民政府

永嘉县

农业农

村局

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

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

的建议》（2020年 10月）

2022年 1

月
是 否 是 是 是

3

关于进一步促进金融市

场高质量发展的

政策意见

永嘉县人

民政府

永嘉县

金融工

作服务

中心

《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现代服

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》（温政

发〔2020〕12号）《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

全面加快科技创新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

展的若干政策意见》（温政发〔2020〕13

号）精神

2022年 5

月
是 否 否 否 是

4

关于进一步加快现代服

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

政策意见

永嘉县人

民政府

永嘉县

发展和

改革局

《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现代服

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》（温政

发〔2020〕12号）

2022年 9

月
是 否 否 否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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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
永嘉县桥下镇综合行政

执法事项目录（第一

批）》

永嘉县人

民政府

永嘉县

综合行

政执法

局

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乡镇

（街道）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通知》（浙

政办发〔2021〕51号）《中共浙江省委办

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

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》

（浙委办发〔2019〕46号）《中共温州市

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法

治温州建设六大抓手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（温委法办〔2021〕12号）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2022年 是 否 否 否 是

6
永嘉县旅游十四五发展

规划

永嘉县人

民政府

温州市

楠溪江

旅游经

济发展

中心

《“十四五”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》（文

旅政法发〔2021〕40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

厅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

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41号）、《国务

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

见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15号）、《浙江省

旅游业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》（浙发改规

划〔2021〕179 号）、《温州市旅游业发

展“十四五”规划》（温政发〔2021〕25

号）、《永嘉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

四个五年计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》

2022年 是 否 是 否 否

备注：1.除依法不予公开的决策事项外，决策承办单位应当履行公众参与程序；

2.决策事项直接涉及公民、法人、其他组织切身利益或者存在较大分歧的可以召开听证会；

3.对专业性、技术性较强的决策事项，决策承办单位应当组织专家认证；

4.重大行政决策的实施可能对社会稳定、公共安全等方面造成不利影响的，决策承办单位应当进行风险评估；

5.重大行政决策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，决策承办单位应当进行公平竞争审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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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县人武部，县法院、检察院，

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


